
政府對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的  
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會議上  

提出的問題的回應  
 

 
(A)  應否仿傚美國有關法例，把條例草案第 4(3)條的適用範
圍 擴 大 ， 訂 明 收 到 兒 童 色 情 物 品 的 人 如 向 執 法 機 關 舉

報，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？  
 
  雖然第 4(3)條沒有明確說明，無意中管有兒童色情
物品的人如向警方舉報，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，但眾所周

知，警方是不會對在合理時間內前去舉報罪案的人採取行動

的。我們認為沒有必要為此制訂免責辯護條文，因為如果某

人只是無意中接觸到兒童色情物品，警方一開始便不會對該

人提出檢控。不過，如果在調查時發現該人干犯其他有關罪

行，例如生產或分發兒童色情物品，警方便會對他提出檢

控。  
 
2 .   根據美國《刑事法典》第 2252A(d)條，以觸犯第 (a) (5)
條 [管有 ]罪行而言，被告人絕對可以下列作為免責辯護  –  

 
(a )  管有少於三項兒童色情影像；以及  
(b)  已即時及本 誠意，以及在沒有保留或容許任何人

(執法機關除外 )取得有關影像或其複製本的情況下  –  
 
( i )  採取合理步驟銷毀所有有關影像；或  
( i i )  向執法機構舉報，並讓執法機構取得所有有關影
像。  

 
3 .   不過，必須注意的是，英國、澳洲或加拿大的有關
法例，並無訂明被告人若已向執法機關舉報，可以此作為免

責辯護。此外，香港法例也沒有就其他有關罪行 (例如管有危
險藥物等 )作出這類免責辯護的規定。  
 
4 .   事實上，任何人若接觸到兒童色情物品，理應向警
方舉報，由警方進行調查，從而達到警民合力打擊兒童色情

物品和保護本港兒童的目標。警方會設立一條電話熱線，方

便市民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的初期舉報有關罪案。如果

某人向警方舉報自己管有兒童色情物品，只要他是在合理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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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內舉報，而且事前並無要求取得該物品，亦與該物品的生

產、製作、發布、分發等沒有關連，便不會被檢控。因此，

實在沒有必要為此訂立法定的免責辯護條文。  
 
(B)  某人如管有某項被淫褻物品審裁處 (審裁處 )拒絕評定類
別的物品，即使已在合理時間內銷毀該物品，是否仍干

犯了條例草案第 3(1)條有關生產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？  
 
5 .   根據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》 (第 390 章 )，物品
可在發布前呈交審裁處評定類別。該條例訂明，物品指內容

屬於或含有供閱讀、觀看或供閱讀兼觀看的資料的任何物

件，亦指任何錄音，以及錄有一幅或多幅圖像的任何影片、

錄影帶、記錄碟或其他記錄。審裁處會根據該條例第 10 條所
訂指引評定物品的類別。該條例第 10(1)(a)條訂明，審裁處
在裁定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，或裁定公開展示的事物是否不

雅時，或在評定物品類別時，須考慮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

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。  
 
6 .    假如某人收到來自海外的物品，例如外國影片，有
意將它印刷、分發或發布，並先行把物品送交審裁處評定類

別，而審裁處卻以該影片可能屬兒童色情物品為理由，拒絕

評定其類別，則該人可選擇以下幾個處理方法。第一，他可

向警方舉報此事，以便進行調查；第二，他可盡快銷毀該影

片；第三，假如他無權銷毀該影片，則可向警方舉報，然後

把影片送回寄件人 (例如外國影片的製片人或發行商 )。無論
他選用以上哪一個方法，也不會被控觸犯條例草案第 3(3)條
所訂的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行。由於他不是該影片的生產

人，故亦不會被控生產兒童色情物品。  
 
7 .   不過，假如呈交物品的人本身是該物品的生產人，
情形便有所不同。在這情況下，即使生產人在知悉審裁處拒

絕評定該物品的類別後把物品銷毀，如果警方和律政司刑事

檢控科在調查後認為該物品屬兒童色情物品，並且有足夠證

據證明這一點，則該人仍會被控生產兒童色情物品。  
 
8 .   必須注意的是，根據條例草案第 4(4)條，被控犯第 3
條所訂罪行的被告人，如證明被指稱構成兒童色情物品的東

西根據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》 (第 390 章 )經評定為第 I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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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第 I I 類物品，或證明在指稱為犯該罪行的時間，該東西經
如此評定為第 I  或第 I I 類物品，則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。但
是，假如審裁處認為該物品可能屬兒童色情物品，並基於這

個理由而拒絕評定其類別，則被告人不可以此作為免責辯

護。  
 
 
 
 
 
保安局  
二零零二年十月  
 
 
 
[ a : A L A  d e f e n c e  r e s p o n s e - c h i . d o c ]  


